
景发改价格字〔2021〕289 号

关于景德镇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
训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县（市）区发展改革委、教体局、市场监管局，高新区科发

局、市场监管局，昌南新区经发局、文体教育局、市场监管

局，全市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减轻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

若干措施》（赣办发［2021]25 号）精神，根据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教育厅、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

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（赣发改价管［2021]872 号），按照《政

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的规定，在开展价格、成本调查，召

开座谈会听取社会意见建议等基础上，按照国家和我省“双

减”政策要求，参考省内其它设区市收费标准，经研究，并

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

训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费管理和范围

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

收费，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

和浮动幅度。

根据国家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的规定，学科类课程包

括：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地理、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（英语、

日语、俄语）、科学（或生物、物理、化学）。



二、收费标准

（一）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基准收费标准

和浮动幅度为：

班型 课程时长 基准收费标准 浮动幅度

10 人以下

45 分钟

30 元/课时.人次 上浮不超

过 10%，下

浮不限

10-35 人 25 元/课时.人次

35 人以上 17 元/课时.人次

（二）各培训机构在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，确定

具体收费标准。45 分钟为标准课程时长，实际时长不一样的，

按比例折算。

（三）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按省

规定执行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采取集中公示的方式，及时

将辖区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类型、办学规模、收费

标准等信息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各培训机构应严格落实收费信息公开相关规定，

通过网站、收费场所、线上应用程序、公开媒体、招生简章

等途径，将培训内容、培训时长、收费标准、收费及退费办

法、教师资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培训机构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

定的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，严格履行合

同义务，规范自身收费行为，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方式提

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，不得在培训费外另

行收取其他费用。



（四）各学科类培训机构于每年 6 月底前，将招生简章、

收费标准、教师资质等资料，连同上一年度收入、成本、利

润以及关联交易、政策执行等情况，分别报送给当地教育、

发改和市场监管部门。

（五）各级市场监管、教育、发改等部门，要依职责加

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。要畅通投诉举报

渠道，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。要依法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

导价收费，采取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收费、扩大收费范围、

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，虚假宣传，价格欺

诈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。对情节严重、性质恶劣的

典型案例，要公开曝光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本次制定的收费标准为试行，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试

行，试行时间一年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，参

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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